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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政办发〔2020〕6号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郴州市
普通建筑材料用砂石土矿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郴政办发〔2020〕6号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郴州市普通建筑材料用砂石土矿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中省驻郴各单位：

《郴州市普通建筑材料用砂石土矿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2月17日       

（此件主动公开）

郴州市普通建筑材料用砂石土矿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为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普通建筑材料用砂石土矿业绿色发展，依据《湖南省普通建筑材料用砂石土矿专项整

治行动方案（2019—2021年）》（湘政办发〔2019〕54号）、《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全力推进砂石土矿专项整治有关

问题的通知》（湘自然资规〔2019〕6号）等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整治目标

（一）减少矿山数量。到2021年底，我市普通建筑材料用砂石土矿由目前的273个减少至124个以内,到2025年底减少

至100个以内。全市大中型矿山比例提高到30%以上，其中苏仙区、北湖区、桂阳县提高到40%以上。

（二）修复生态环境。严格矿山环境（含地质环境）治理与保护，全面修复矿山生态，历史遗留矿区和关闭矿山生态

环境（含地质环境）治理率达80%以上，生产矿山做到“边生产、边恢复、边治理”。

（三）建设绿色矿山。新设矿山须达到绿色矿山标准，保留生产矿山应在2022年底全面建成绿色矿山。

（四）安全生产达标。全面推进矿山安全标准化建设，全市矿山“边采边治”台阶式分层开采达标率100%。大幅减少矿

山现场作业人员，全市矿山开采机械化程度达到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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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任务

（一）统筹确定矿业权数。按照上级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各县市区辖区总面积、总人口、乡镇个数、

矿山现状和国家重点交通工程项目等技术指标，经认真分析测算、科学调剂，统筹确定各县市区采矿权控制数（见附

件）。

（二）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各县市区政府要组织相关部门认真开展调查，摸清底数，分析预测市场需求，根据下达的

采矿权控制数，严格按照湘自然资规〔2019〕6号和湘自然资办发〔2019〕103号文件精神，在2020年2月底前完成本辖区

砂石土矿开采专项规划（2019-2025年）报批工作，并做好与相关规划对接。未在规划中明确的，不得设置矿权或办理相

关采矿权登记手续；对专项规划中新设和扩界矿山与各类规划红线重叠等制约因素，各县市区政府要认真组织研究、分

析、论证，在“三调”和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中协调相关部门，统筹考虑。

（三）关闭退出落后产能。对非法开采的，坚决予以取缔；对属自身原因导致采矿许可证过期失效的，依法予以关

闭；对有效期内生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条件不达标，水土保持验收不合格的，责令停产限期整顿，整顿仍达不到要求

的，依法予以关闭；对非法占用林地的，责令停产整顿，依法查处整改到位；对有效期内未纳入规划保留且符合安全和环

保条件的，2020年底前依法限期退出；对专项规划划定的矿区内有2个及以上相邻砂石土矿的，必须进行整合。

（四）提高矿山准入门槛。新设砂石土矿山，保有储量应达到1000万吨以上，年生产规模30万吨以上。保留矿山，保

有储量须达到100万吨以上，且具备扩界潜能，扩界后保有储量原则上达到500万吨以上，年生产规模30万吨以上，同时须

具备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验收合格，取得环保、安全生产许可，无违法违规开采行为或违法违规开采行为已查处整改到

位等条件。全市普通建筑材料用砂石土矿出让起始价原则上不低于3元/吨；根据矿区位置、所在地脱贫攻坚任务、重点工

程建设等实际情况，可适当下调出让起始价，下浮比例不得超过15%。

（五）推进绿色矿山建设。所有新设矿山、保留矿山要编制或重新编制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和矿山地质环境综合防

治方案，落实绿色矿山建设要求。新设矿山必须达到绿色矿山建设标准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生产；规划保留矿山必须进行

提质改造，2022年底前达到绿色矿山建设标准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继续生产。

（六）规范矿证审批许可。储量规模大中型矿山（保有储量1000万吨以上）由省自然资源厅审批发证，小型及以下矿

山由市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审批发证，日常动态监管工作由县市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负责。新设采矿权由县市区政府组织进

行实地论证，经县市区政府常务会议审查通过，报市政府同意并经省自然资源厅批准同意后方可组织出让；市级审批发证

矿山的出让方案应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查通过。市、县两级采矿权审查审批部门要优化服务，提高办事效率，确保砂石供

应不出现断层断档。为缓解当前砂石市场供应紧张形势，条件成熟的大中型（国家新规定出台前，暂定为保有资源储量

1000万吨以上）砂石矿可先行申请，按程序报省自然资源厅组织出让办理采矿权登记手续。

（七）强化生态修复治理。矿山生态环境（含地质环境）遭受破坏的，要采取覆土、截排水、复绿、稳固边坡等措施

进行治理，恢复土地基本功能。历史遗留和依法关闭矿山的采矿区，由县市区政府负责组织生态修复治理，其中关闭矿山

原采矿权人负有法定责任；开采主体存续的矿山，由采矿权人负责矿区范围内的生态修复治理工作；生产矿山必须实行边

开采、边修复治理。县市区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对采矿权人的生态修复治理情况开展年度验收，凡未按规定完成年度生态修

复治理任务的，一律责令停止开采。

（八）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各县市区政府要积极组织自然资源、应急管理、生态环境、水利、林业、公安等部门加大

执法监督力度，坚决打击无证开采、持过期证件开采、超深越界开采、环境违法、水土保持违法、非法占用林地等违法违

规行为，维护正常开采秩序。同时要结合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涉矿黑恶势力犯罪；发现国家公职人员违法违纪线

索，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查处。

（九）创新产业发展模式。一是因地制宜布局和建设一批大中型砂石土矿山，并依托大中型矿山建设配套的大中型砂



石骨料、墙体材料生产基地；依托现有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以“园中园”形式，建立砂石产业园区，积极推广“砂石+水泥或

饰面石材”的发展模式，推动砂石相关产业的一体化经营。二是开展矿山土地综合利用。能整体开发的山体，实现整座山体

移平式开采，不宜整体开采的山体，按等高线划定矿区范围，最大限度拓展土地修复利用新空间。各县市区政府要按照

《自然资源部关于探索利用市场化方式推进矿山生态修复的意见》，将矿区治理与土地开发、产业发展、城市建设、环境

绿化等有机衔接，依照“宜耕则耕、宜地则地、宜景则景、宜林则林”的要求，科学规划空间功能。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郴州市普通建筑材料用砂石土矿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由市政府副市长李五一任组长，

市政府协管副秘书长蒋慧亮、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王卫东任副组长，市应急管理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工信局、市财

政局、市水利局、市林业局、市公安局、市住建局等部门分管负责人为小组成员。领导小组设办公室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由成志坚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牵头负责全市普通建筑材料用砂石土矿专项整治日常工作。各县市区要成立相应的领

导机构，制定相关工作方案，并严格按照湘政办发〔2019〕54号文件时间节点要求，推进本地专项整治工作。

（二）明确职责分工。自然资源部门负责组织开展本次专项整治；工信部门负责在住建部门的协助下开展辖区内市场

需求调查分析预测，牵头砂石产业链建设；应急管理部门负责对矿山安全生产监管；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对矿山的环境保护

监察；林业部门负责对矿山占用林地情况进行监管，水利部门负责对矿山水土保持进行监管；公安部门负责对矿山民爆物

品进行监管，对已责令停产整顿的矿山停止供用，严厉打击阻碍执行公务的违法犯罪行为；财政部门负责加强经费保障，

确保整治工作顺利进行。

（三）严格监督管理。市直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建立完善砂石土开采、生态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等管理制度，实施严格

监管。市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大督办力度、定期调度。

对全市其他露天开采矿山管理，参照本方案执行，中省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附件：县市区砂石土矿采矿权控制数一览表

附件

                                    县市区砂石土矿采矿权控制数一览表

序号 县市区 现有采矿权数
2021年控制矿权

数
大中型矿权数

2025年控制矿权

数

1 北湖 14 8 3 7

2 苏仙 25 11 5 9

3 资兴 22 10 3 7

4 永兴 25 13 4 10

5 桂阳 56 21 8 17

6 嘉禾 17 8 2 7

7 临武 20 9 3 8

8 宜章 38 15 5 12

9 汝城 24 11 3 9

10 桂东 10 5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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